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75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林 進 郎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  06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違 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 07

        南 分 院 中 華 民 國 110年 7月 27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10年 度 上 訴 字 第 508  08

        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109 年 度 偵 字 第 7111、 7296  09

        、 7757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1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2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3

        �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違  14

         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決 違  15

         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依 據 卷  16

         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適 用 不 當  17

         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 18

         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 19

         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0

        �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為 上 訴 人 林 進 郎 有 如 原 判 決 附 表 （ 下 稱  21

          附 表 ） 一 編 號 1 至 16所 示 各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審 就 附 表  22

         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12、 16論 處 上 訴 人 民 國 109 年 1月 15日 修 正 ，  23

          同 年 7 月 15日 施 行 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4條 第 2項 之 販 賣 第 二  24

          級 毒 品 共 12罪 刑 ， 及 就 編 號 3 、 13至 15論 處 上 訴 人 毒 品 危 害 防  25

          制 條 例 第 4 條 第 2項 之 販 賣 第 二 級 毒 品 共 4罪 刑 ， 暨 相 關 沒 收 、  26

          沒 收 追 徵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。 已 詳 敘 其 認 定  27

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。  28

        �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本 件 上 訴 人 係 幫 林 哲 存 、 廖 振 利 、 廖 富 棋 、 劉  29

          明 智 等 人 代 購 毒 品 ， 及 以 成 本 價 交 付 毒 品 ， 並 無 營 利 之 意 圖 ，  30

          難 以 販 賣 毒 品 罪 相 繩 。 又 上 訴 人 已 供 出 毒 品 來 源 為 龍 文 海 及 林  31

          建 銘 （ 綽 號 「 阿 銘 」 ） ， 自 應 以 其 等 有 無 販 賣 毒 品 之 事 實 ， 資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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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為 判 斷 有 無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17條 第 1 項 減 免 其 刑 規 定 之 適  01

          用 ， 而 不 能 以 其 等 尚 未 查 緝 到 案 ， 抹 煞 上 訴 人 提 供 資 訊 之 功 。  02

          原 審 認 無 上 開 減 免 其 刑 規 定 之 適 用 ， 自 屬 違 法 云 云 。  03

        � 惟 查 ：  04

        � 證 據 之 取 捨 、 證 明 力 之 判 斷 及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俱 屬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 05

          職 權 ， 其 本 於 自 由 確 信 判 斷 ， 倘 係 基 於 吾 人 日 常 生 活 之 經 驗 ，  06

          而 未 違 背 客 觀 上 應 認 為 確 實 之 定 則 ， 又 已 敘 述 其 何 以 為 此 判 斷  07

          之 理 由 者 ， 即 不 容 漫 指 為 違 法 ， 而 據 為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 08

          。 再 者 ， 販 賣 毒 品 之 所 謂 販 賣 行 為 ， 係 行 為 人 基 於 營 利 之 目 的  09

          ， 而 銷 售 賣 出 毒 品 而 言 。 販 賣 毒 品 者 ， 其 主 觀 上 有 營 利 之 意 圖  10

          ， 且 客 觀 上 有 販 賣 之 行 為 ， 即 足 構 成 ， 至 於 實 際 上 是 否 已 經 獲  11

          利 ， 則 非 所 問 。 又 販 賣 毒 品 者 主 觀 上 是 否 具 有 營 利 之 意 圖 ， 係  12

          潛 藏 在 其 個 人 意 識 之 中 ， 通 常 無 法 以 外 部 直 接 證 據 證 明 其 內 心  13

          之 意 思 活 動 ， 是 以 法 院 在 欠 缺 直 接 證 據 之 情 況 下 ， 尚 非 不 得 綜  14

          合 各 種 間 接 或 情 況 證 據 ， 本 諸 社 會 常 情 及 人 性 觀 點 ， 依 據 經 驗  15

          法 則 及 論 理 法 則 加 以 認 定 。 原 判 決 依 憑 上 訴 人 之 自 白 ， 佐 以 林  16

          哲 存 、 廖 振 利 、 廖 富 棋 、 劉 明 智 之 證 詞 ， 及 卷 附 通 訊 監 察 譯 文  17

          、 扣 案 行 動 電 話 等 證 據 資 料 ， 詳 加 研 判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有 前 述 販  18

          賣 毒 品 犯 行 ， 並 說 明 上 訴 人 迭 有 施 用 毒 品 犯 行 ， 對 販 賣 毒 品 乃  19

          屬 重 罪 ， 知 之 甚 明 ； 參 以 上 訴 人 以 電 話 與 林 哲 存 等 人 相 約 見 面  20

          ， 依 約 到 達 ， 既 費 時 間 、 勞 力 ， 又 冒 遭 緝 獲 重 判 之 危 險 ， 當 無  21

          平 價 交 付 其 等 毒 品 之 理 ； 復 酌 以 上 訴 人 所 為 其 販 賣 係 為 賺 取 一  22

          些 施 用 毒 品 的 量 之 供 述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長 期 耽 溺 毒 品 ， 進 而 販 賣  23

          毒 品 牟 利 ， 主 觀 上 有 營 利 意 圖 之 得 心 證 理 由 。 所 為 論 斷 ， 俱 有  24

          卷 內 資 料 可 資 佐 證 ， 係 合 乎 推 理 之 邏 輯 規 則 ， 尚 非 原 審 主 觀 之  25

          推 測 ， 核 與 證 據 法 則 無 違 ， 亦 無 理 由 矛 盾 或 不 備 ， 及 調 查 職 責  26

          未 盡 之 違 法 情 事 。 上 訴 意 旨 以 其 無 營 利 之 意 圖 為 由 ， 指 摘 原 判  27

          決 違 法 云 云 ， 並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28

        �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17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犯 第 4條 至 第 8條 、 第  29

          10條 或 第 11條 之 罪 ， 供 出 毒 品 來 源 ， 因 而 查 獲 其 他 正 犯 或 共 犯  30

          者 ，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。 」 旨 在 鼓 勵 被 告 具 體 供 出 其 上 游 供 應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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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， 俾 進 一 步 擴 大 查 緝 績 效 ， 揪 出 其 他 正 犯 或 共 犯 ， 以 確 實 防 制  01

          毒 品 泛 濫 或 更 為 擴 散 。 所 謂 「 供 出 毒 品 來 源 ， 因 而 查 獲 」 ， 係  02

          指 具 體 提 供 與 本 案 毒 品 來 源 有 關 之 其 他 正 犯 或 共 犯 資 料 ， 使 調  03

          查 或 偵 查 犯 罪 之 機 關 或 公 務 員 （ 下 稱 偵 查 機 關 ） 知 悉 而 對 之 發  04

          動 調 查 或 偵 查 ， 並 因 此 確 實 查 獲 其 人 、 其 犯 行 ， 始 足 當 之 。 又  05

          法 院 非 屬 偵 查 犯 罪 之 機 關 ， 故 不 論 被 告 在 司 法 警 察 （ 官 ） 調 查  06

          、 檢 察 官 偵 查 或 法 院 審 判 中 供 出 毒 品 來 源 ， 事 實 審 法 院 僅 須 於  07

  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調 查 被 告 之 供 出 行 為 ， 是 否 已 因 此 使 偵 查 機  08

          關 破 獲 毒 品 來 源 ， 而 符 合 減 免 其 刑 之 規 定 ， 以 資 審 認 ， 即 為 已  09

          足 。 原 判 決 已 敘 明 上 訴 人 固 於 警 詢 時 供 述 其 毒 品 來 源 為 綽 號 「  10

          阿 銘 」 之 林 建 銘 、 龍 文 海 。 惟 林 建 銘 截 至 110 年 7月 6日 尚 未 緝  11

          獲 ； 而 龍 文 海 雖 經 警 方 移 送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辦 ，  12

          然 業 經 該 署 檢 察 官 以 無 證 據 證 明 龍 文 海 有 上 訴 人 指 訴 之 販 賣 毒  13

          品 犯 行 ， 認 其 罪 嫌 不 足 ， 而 於 110年 6月 4日 以 110年 度 偵 字 第 25  14

          62號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此 有 嘉 義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及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 15

          察 署 函 文 ， 暨 前 揭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在 卷 可 參 。 因 認 不 符 毒 品 危 害  16

          防 制 條 例 第 17條 第 1 項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之 規 定 等 旨 甚 詳 ， 核 其  17

          論 斷 於 法 並 無 不 合 。 從 而 ， 上 訴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未 依 該 條 項 規  18

          定 減 免 其 刑 ， 有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法 云 云 ， 尚 難 憑 為 適 法 之 第  19

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20

        � 綜 上 ， 應 認 本 件 上 訴 不 合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1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20    日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三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徐   昌   錦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恆   吉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周   政   達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海   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江   翠   萍  28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3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25    日  31

３




